
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
艺教通 2020029 号 

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教学工作 
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专业系、公共教学部（思政课部）、各有关部门： 

根据本学期实际线上、线下教学运行情况，对照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和教学计划，本学期执行教学周为 20 周。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

现就本学期期末教学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开展教学检查工作 

各专业系、公共教学部（思政课部）应及时组织各教研室对本学

期线上、线下开展的教学课程进行认真检查、督查教学计划执行情况，

并填写《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常规教学检查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于 6 月

30 日前报教务处备案。 

凡因特殊原因未予开设并于下期开设的个别专业技能性课程或某

些阶段性课程进行学期教学调整的课程，均应于 6 月 30 日前按教务处

《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课表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通字

2020023 号）通知要求，以系部为单位向教务处报送《课程安排变动申

报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。凡应本期开设又没有办理申报审批手续的，以教

学事故论处。 

二、完成毕业设计审核 

根据《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课表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



通字 2020023 号）和《2020 年春季学期重点教学工作、教学项目任务

分解指南》要求，学院 2020 届五年制大专和高职学生的“毕业设计”

和“毕业答辩”工作要求在 6 月 18 日前完成，各专业系通过线上方式

完成毕业设计指导、毕业设计作品修改和毕业设计答辩工作。毕业设

计未予通过的应届毕业生暂缓毕业。教务处在 6 月 25 日前完成抽查和

终审工作。 

三、完成教师技能考核 

本学期教师业务能力考核第二版块—“技能考核版块”于 7 月 2

日-7 日进行考核，各系具体考核办法应于 6 月 25 日前报教师业务能力

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设教务处）。 

四、完成新学年教材征订 

各系部要认真对照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，并结合秋季学期招生情

况，严格按照省教育厅、长沙市教育局以及学院关于规范教材征订工

作的相关通知要求完成秋季学期教材征订工作，具体见《关于做好

2020-2021 年学年度教材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。时间要求各专业系部

在 2020 年 7 月 8 日前向教务处提出征订计划。 

五、做好课程期末考核 

考虑疫情下线上教学因素，本学期执行教学周为 20 周，考试周单

计。即本学期授课至 2020 年 7 月 8 日止，7 月 9 日-12 日安排进行期

末考试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1.全程线上教学的同学于 7 月 9日-10 日进行公共文化课程、专业

理论课程线上考核；7 月 11 日至 12 日进行专业技能课程线上考核。 

2.返校复学同学于 7 月 9 日进行公共文化课程、专业理论课程线

上+线下考核（即学生按考场安排进教室线上考核）；7 月 10 日至 12 日

进行专业技能课程线下考核。 

3.全体实行学分制管理的学生，本期线上任选课程修习至 7 月 15

日，并在此期限内完成线上任选课程考核。 

4.全体初中毕业起点本学期公共文化课程考核采用“全省中职学



生公共文化普测”考试结果，不再另行组织期末考试。 

5.通过双休日和晚上补课提前完成既定教学计划并要求提前考核

的课程，由任课教师向系部提出“提前考核申请”（附件 2），系部审核

后报教务处审批。 

6.所有课程考核结束后，3 天内由任课教师在学院教务管理系统中

认真如实登记，严防出现错登、漏登现象，各系部教务办应保存任课

教师登分原始件，凡因教师个人原因出现错登、漏登现象的，以教学

事故论处。 

六、遴选开设任选课程 

2020 年秋季学期线下任选课正常开设；继续开出线上任选课，线

上任选课由相关教学单位与教务处共同确定。 

根据《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线下任选

课的开设由教务处统筹管理审定、各专业系部具体运行。凡秋季学期

申请进行线下任选课的教师，均需填写《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校级任选

课开课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并同步提交该课程《课程标准》（《课程标准》

已申报未做异动的可不再提交），并于 7 月 15 日前经所在系部审核后

交教务处。 

七、开展毕业展演说方案工作 

学院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开展“毕业展演说方案工作”。要求各专

业系负责毕业生展演工作的领导就2021届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成果展

演工作方案进行完整阐述说明，包括该项工作预算经费开支说明等，

同步向办公室提交方案打印件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15 日 



附件 1 

        年    季学期教学常规检查登记表（2020） 
系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教研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系部（含教研室）版块 

专业系学期实施性教

学计划与总结 

系部自查 院部审核 

教研室工作计划与总结 

系部自查 院部审核 

    

课程科目 任课教师 

检查内容 系部自查意见 

备注说明 
院部 

审核 个人实施性

教学计划 

教案（含
PPT） 

学生考勤 

记录 
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......           



附件 2  2020 年春季学期课程安排变动申报审批表 

系    部  任课教师  

教 研 室  
课程名称与

代码 
 

课程所属专业  课程性质 必修□ 限选□ 任选□ 

变动类型 
本期增加□          本期退出□          学期调整□ 

本期提前考核□      本期推迟考核□ 

变动原因 

（说明进行变动的理由） 

变动设置 

（说明变动具体安排，包括课时、学分和时间。如属新增则需提供
设置论证；如属调整则须简要说明调整前执行情况。） 

教研室意见 

 

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系部意见 

 

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 

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会签部门(组织)

意见 

 

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主管教学副院长

意见 

 

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

附件 3 

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校级任选课开课申请表 

(202   -    202    学年第  学期) 

系（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课程名称  课程代码  

总学时  学分  授课方式 讲授□  实践□  上机□ 

教师姓名  职称  学历学位  

曾经教授的课程  

本课程先修（前置）

课程 
 

本课程适用范围  

课程 

简介 
简要介绍本课程教学内容，考核标准，教学周/学时安排 

排课要求  

场地与设备

需求 
 

课程类别 公共文化任选课/专业任选课 限定学位         人 

系部审核 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研室主任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部）主任签字： 

教务处审核

意见 
 

教学副院长

意见 
 

备注  



 


